
截取通讯及监察事务专员  

二○○九年周年报告  

摘要  

 

1 .  香港法例第 589 章《截取通讯及监察条例》 (下称

“条例＂ )在 2006 年 8 月 9 日生效。截取通讯及监察事

务专员 (下称“专员＂ )胡国兴法官已于 2010 年 6 月 30 日

向行政长官呈交其第四份周年报告，即《二○○九年周年

报告》。报告涵盖 2009 年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期间的

事情。以下是报告的摘要。  

 

2 .   专 员 的 主 要 职 能 ， 是 监 督 条 例 所 涵 盖 的 四 个 执 法

机关在进行截取通讯及秘密监察行动时依法而行，并进行

检讨，确保执法机关及其人员完全遵守条例、保安局局长

发出的实务守则、以及授权内载条件的规定。该四个执法

机关为香港海关、香港警务处、入境事务处及廉政公署。  

 

3 .   在报告期间，共发出了 1,989 项订明授权 (包括新

授权及续期授权 )，当中有 1,781 项属截取的法官授权、

130 项属第 1 类监察的法官授权 (包括一宗由第 2 类监察

提升为第 1 类监察的个案 )，以及 78 项属第 2 类监察的行

政授权 (即由执法机关内指定的授权人员批予的授权 )，其

中包括三宗口头申请获授权。该等授权中包括 50 项超过

五次或以上的续期授权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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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  在报告期间，遭拒绝授权的申请合共 19 宗 (包括

15 宗截取的申请及四宗第 2 类监察的申请 )。申请遭拒绝

的原因，请参阅报告第二章第 2.6 段及第四章第 4.3 段。  

 

5 .   在报告期间，没有紧急授权的申请。  

 

6 .   在 2009 年，因为依据订明授权进行的截取或秘密

监察行动，或是在进行该行动的后续行动中被逮捕者共有

366 人。  

 

7 .   条 例 明 确 说 明 在 授 权 及 进 行 条 例 所 指 的 截 取 及 秘

密监察行动时，对法律专业保密权及新闻材料必须审慎处

理。在报告期间，专员收到五份关于无意间取得可能享有

法律专业保密权资料的报告或取得享有法律专业保密权资

料的可能性有所提高的报告 (当中涉及七项订明授权 )。在

这些报告中，只有一宗个案涉及确实取得享有法律专业保

密权的资料。在报告期间，专员亦收到两份关于无意间取

得包含新闻材料的资料的报告 (当中涉及三项订明授权 )。

有关的都是截取个案。请参阅报告第五章第 5.7 至 5.73

段有关专员检讨这些法律专业保密权及新闻材料个案的详

情。  

 

8 .  鉴 于 关 乎 专 员 聆 听 截 取 成 果 的 权 力 受 到 质 疑 ， 以

及为免有人觉得甚或批评他行事时故意凌驾法律，在立法

机关有所决定之前，即使有关的执法机关已按专员的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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存留录音记录供他检讨，专员并没有聆听上述法律专业保

密权／新闻材料个案中所截获通话的任何录音记录。由于

专员没有聆听录音记录，实在不能核实 REP-11 报告所陈

述的通话内容，以查核有没有陈述失实，亦无法核实在所

报告的通话之前，究竟有没有其它应向小组法官报告的涉

及法律专业保密权／新闻材料的通话。详情请参阅报告第

五章第 5.76 至 5.79 段。  

 

9 .   专 员 发 现 ， 小 组 法 官 继 续 采 取 十 分 严 格 的 手 段 ，

处理可能涉及法律专业保密权的个案。同样，小组法官在

处理涉及新闻材料个案方面，若然不算严格，亦属小心谨

慎。  

 

10 .   在报告期间，共接获 23 宗审查申请，其中五宗的

申请人后來并无跟进申请，而有一宗所涉不属专员职能份

内之事。在其余 17 宗申请中，有 10 宗指称与截取有关，

有七宗指称同时涉及截取和秘密监察。专员对申请进行审

查后，判定 12 宗的申请人不得直，并已用书面形式把结

果 通 知 各 申 请 人 。 根 据 条 例 ， 专 员 不 得 说 明 其 判 定 的 理

由。至于余下的五宗属于第 45(2)条所指的个案，在撰写

报告时仍待处理。在报告期间，专员没有按条例第 48 条

向有关人士发出任何通知。  

 

11 .  从 以 往 三 年 半 向 专 员 提 交 的 初 步 申 请 或 投 诉 信 所

見，很多申请人和投诉人都不大了解根据条例提出审查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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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的依据。由于他们欠缺了解，处理申请的工作难免受到

延误。申请人亦因此怀疑专员可能并非真诚处理申请或投

诉。为解决此问题，专员有意将正确申请依据的解释上载

于专员秘书处的网站，使申请人或准申请人有所参考，以

便向专员正确地提出审查的申请。这上载现已完成。  

 

12 .  在报告期间，专员和他的办事处收到执法机关 12

份 违 规 情 况 或 异常 事 件 的 报 告 。 当 中 六 份 与 截 取 个 案 有

关、两份与第 1 类监察个案有关，以及四份与第 2 类监察

个案有关。在这些报告中，五份是按照条例第 54 条就不

遵守有关规定提交的报告，其余七份则非按照条例第 54

条提交，因为有关的执法机关首长认为，异常情况并非因

为或不构成其执法机关或人员有不守规定行为。此外，从

《二○○八年周年报告》转拨的未完结个案，共有两宗。

详情请参阅报告第七章。  

 

13 .  为更佳地贯彻条例的宗旨，专员根据条例第 51 及

52 条，在报告期间向保安局局长及执法机关首长提出了

多项建议。详情请参阅报告第八章。  

 

14 .  鉴 于 条 例 快 将 予 以 全 面 检 讨 ， 专 员 在 报 告 第 九 章

列出他之前从未提出但须就条例作出澄清或修改之处。  

 

15 .  虽 然 专 员 在 第 七 章 内 载 述 了 一 些 违 规 情 况 ， 但 他

对执法机关及其人员在遵守条例规定方面的整体表现，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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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满意。他并没有发现有违规或异常情况是因蓄意不遵守

或不理会法定条文或法律而导致的，亦没有发现该等人员

犯错是出于别有用心的。事实上，从第七章提及的个案分

析明显可见，除了技术问题造成的毛病外，不论是异常或

较为严重的违规事件，都是无心之失或不小心犯错又或因

为不熟悉条例机制的规则及程序所致。  

 

16 .  即 使 是 因 为 要 遵 守 法 定 条 文 或 实 务 守 则 或 既 定 做

法而作出报告，执法机关报告或披露违规或异常情况的个

案都是出于自愿的。如果没有执法机关自愿协助，专员和

他的职员纵使不是没有可能，亦根本难以发现或揭发执法

机关的违规之处。专员在《二○○八年周年报告》第九章

第二项标题下所详述用以就特殊个案或随机抽取的个案查

核截取成果录音的新建议，可能是迈向正确方向的一步，

对于抵触或滥用条例或条例所授权的法定行动或予以隐瞒

等等，提供了所需的阻遏方法。  

 

17 .  专 员 感 谢 小 组 法 官 、 保 安 局 、 各 执 法 机 关 、 通 讯

服务供应商及其它有关各方，在他履行专员的职能时予以

合作和协助。他亦感谢在《二○○八年周年报告》发表后

参与公开讨论的每一位人士。专员深信，他为提升检讨程

序而建议的改善措施，能进一步改善遵行情况，并减少违

规事件，使香港市民在私隐权与通讯权方面获得的保障更

迈进一步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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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8.  报 告 已 上 载 于 专 员 秘 书 处 的 网 站

(h t tp : / /www.sc iocs .gov.hk)  供市民参阅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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